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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9 月 19 日在韶关市浈江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胡莹莹

区人大常委会：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由我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浈江区 2025

年政府财政收支预算调整方案，请予审议。

在 2025 年预算执行过程中，由于收到的新增政府债务余额、

上级转移支付收入和支出与年初预算相比有较大变化，同时根据

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情况，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计有较大

变化。根据预算法第六十七条“在执行中出现（一）需要增加或

者减少预算总支出的；（四）需要增加举借债务数额的，应当进

行预算调整”等规定的要求，需进行调整预算，具体调整方案如

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调整情况

（一）收入调整

1.增加区本级收入。

今年 3 月省委、省政府部署实施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调整

优化省与市县对超基数
1
增量“四税收入”的分享比例，进一步加

大财力下沉力度。由于上述政策在年中出台实施，年初编制预算

1.“四税收入”基数部分由市县定额上解省级，保障省级与市县存量财力

格局总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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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主要按原财政体制测算，现按照调整后的财政体制执行，增加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614 万元，其中：增值税 12,244 万

元、企业所得税 3,591 万元、个人所得税 1,779 万元。调增后，

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3,932 万元，同比增长 42.17%。

2.增加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根据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5 年 6 月地方政府再融资

债券指标的通知》（粤财债〔2025〕42 号、韶财债〔2025〕24）

号，新增下达再融资债券 6,593 万元，用于偿还今年到期债券还

本。

（2）根据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5 年 6 月地方政府新增债

券转贷资金的通知》（粤财债〔2025〕43 号、韶财债〔2024〕22

号），新增下达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3,000 万元，分配项目为区

农业农村局北江河道综合整治工程（二期）10,000 万元和浈江区

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项目 1,300 万元、区教育局广东省韶关市浈江

区中小学校校安工程项目（一期）800 万元、区文旅体局浈江区

公共文化补短板 900 万元。

基于此，共增加债务转贷收入 19,593 万元，列“地方政府

一般债务转贷收入”科目，调整后债务转贷收入为 19,593 万元。

2.增加上级转移支付收入。较年初预算，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增加 18,425 万元，列“专项转移支付收入”科目，调整后专项

转移支付收入为 19,063 万元。

3.增加上年结余收入。根据今年批复 2024 年政府决算情况，

相应增加 2025 年的上年结余收入 5,183 万元，调整后，上年结

余为 54,97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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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调整

1.调整年初预算安排项目。根据上级转移收入、新增债券收

入等情况，相应调增本级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 34,494 万元。

2.增加上解支出。今年 3 月省委、省政府部署实施省以下财

政体制改革，调整优化省与市县对超基数增量“四税收入”的分

享比例，进一步加大财力下沉力度。由于上述政策在年中出台实

施，现需增加“四税收入”基数上解支出 17,059 万元，以及按

照目前实际收到的上解支出文件预计，两项合计共增加上解支出

15,208 万元，调整后上解支出为 25,509 万元。

3.增加债务还本支出。根据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5 年 6

月地方政府再融资债券指标的通知》（粤财债〔2025〕42 号、韶

财债〔2025〕24 号），新增下达再融资债券 6,593 万元，用于偿

还今年到期债券还本，调增 6,593 万元，调整后债务还本支出

6,593 万元。

4.增加调出资金。根据消化 2023 年专项债务付息挂账支出

和盘活已满两年的 2023 年上级转移支付结余结转资金情况，需

要从一般公共预算调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应增加调出资金

4,520 万元。

综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支出分别比年初预算增加 60,815

万元，预算调整后，2025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328,906 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合计 328,906 万元，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调整情况

（一）收入调整

1.增加政府性基金转移收入。根据上级转移收入下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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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增 4,481 万元，调增后政府性基金补助收入 7,040 万元，主要

是今年新增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项目（韶

财建〔2025〕3 号*）2,280 万元和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项目（韶

财建(2025)45 号*）930 万元。

2.增加债务转贷收入。根据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5 年 6

月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粤财债〔2025〕43 号、

韶财债〔2024〕22 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5 年 7 月地方

政府新增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粤财债〔2025〕46 号、韶财债

〔2025〕27 号）、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5 年 8 月地方政府新

增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粤财债〔2025〕62 号、韶财债〔2025〕

31 号）文件和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5 年 9 月上旬地方政府新

增债券转贷资金的通知》（粤财债〔2025〕71 号、韶财债〔2025〕

36 号）文件，下达 2025 年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 30,500 万元，

分配项目为浈江区存量政府投资项目 14,500 元、区文旅体局广

东省韶关市浈江区红色旅游景点（南昌起义余部活动遗址）2,000

万元、区农业农村局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全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村庄建设及综合开发利用项目（连片示范片）10,000 万元和补充

政府性基金财力 4,000 万元。

3.增加调入收入。根据消化 2023 年专项债务付息挂账支出

和盘活已满两年的 2023 年上级转移支付结余结转资金情况，相

应增加政府性基金调入收入 4,520 万元。

（二）支出调整

1.增加年初预算安排项目。根据目前转移支付收入和新增专

项债券以及转列 2023 年专项债务付息挂账支出情况，需相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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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本级预算安排项目额度 39,501 万元。

预算调整后，2025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支出分别比年初

预算增加 39,501 万元，调整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合计 87,281

万元，支出合计 87,281 万元，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调整情况

（一）收入调整

根据今年实际收入情况，新增上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

付收入 232 万元。

（二）支出调整

根据收入调整情况，相应支出科目增加 232 万元。

预算调整后，2025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合计 511 万元，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合计 511 万元，收支平衡。

四、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截止 2025 年 9 月 15 日，区本级政府债务余额为 433,208.91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187,708.91 万元，专项债务 245,500 万元。

控制在财政部核定的债务限额 433,250.24 万元（一般债务限额

187,750.24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245,500 万元）范围内。

五、预算收支实际完成数以年终结算为准。

附表：浈江区2025年政府财政收支预算调整平衡表


